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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北宁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关于公司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公司涉及诉前财产保全的基本情况 

河北宁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近日知悉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和静县人民法院出具的（2021）新 2827财保 3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申请保全人：

新疆和钢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于 2021 年 01 月 08 日

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，要求冻结公司 230,552.58

元财产或者其他账户等值的存款或等价财产，并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

公司和静支公司投保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。 

 

二、公司被申请财产保全的原因 

在 2020 年结算时，由于申请人财务人员疏忽，申请人实际转账给公司的金

额比当期应支付金额多出 230,552.58 元，故要求公司退还。但由于公司拥有申

请人 8,908,163.02 元债权，故拒绝退还。双方就是否退还 230,552.58 元存在争

议，因此申请人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。 

 

三、公司因诉前财产保全暂被冻结情况 

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存款 230,552.58元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前财产保全对公司影响 

本次诉前保全事项尚未对公司整体生产经营造成影响，公司将根据该保全的

进展情况及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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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21）新 2827 财保 3号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河北宁泊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1年 2月 18日  

 


